
登封市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

2015 年中期报告 

重要提示： 

本公司确信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、严重误导或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公司概况 

名称;登封市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

住所：登封市少林大道 89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屈振伟 

注册资本：6000 万元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独资） 

经营范围：对城市拆迁、安置房的设计建设、土地开发、商业地

块运作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，旅游项目的开发与经营（以上范围法

律法规规定需经审批方可经营的，未经审批前，不得经营）。 

联系人:景跃俊 

联系电话：0371-62819012 

传真：0371-62819269 

邮政编码:452470 

 

二、公司 2015 年上半年财务情况 

公司 2015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请参见附件。 



 

三、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

本公司于 2014年 8月 4日发行了 6亿元 2014年登封市城市开发

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，已于 2015 年 8 月 4 日完成利息支付。 

 

四、银行贷款本息有无逾期 

本公司无银行贷款本息逾期偿付情况。 

 

五、未来是否存在债券按期兑付兑息风险的情况说明 

公司良好的经营状况是本期债券按期兑付兑息的基础，截止目

前，公司运行平稳，前景良好，公司募集资金已均严格按照募集说明

书规定用途加以使用，没有迹象表明本公司未来按期兑付兑息存在风

险。此外，公司发行的债券采用第三方担保方式增信，进一步保障了

债券按时还本付息。 

 

六、债券跟踪评级情况说明（如有） 

2015年 8 月 25日，鹏元资信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延迟 2015

年定期跟踪评级的公告，承诺将尽快披露跟踪评级报告。 

 

七、重大诉讼事项 

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涉及可能影响已发行债券还本

付息的重大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序，并且尽本公司所知，亦不存在任



何潜在的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序。 

 

八、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

截止本报告签署日，本公司已发行的 2014 年登封市城市开发建

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共计 6 亿元未发生任何变化。 

 

九、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重大事项的履行情况 

无。 

 

十、其他事项 

无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









 


